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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緣起
• 教育基本法第 9 條

– 政府負有執行全國性教育事務，進行教育統計、
評鑑與政策研究之教育權

• 私立學校法第 57 條
– 主管機關為促進學校發展，應定期辦理學校評鑑
– 私立高級中等學校評鑑及評鑑績優學校放寬辦學
限制辦法

•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
– 配套措施6.高中職評鑑與輔導

• 6-1「高級中學學校評鑑實施方案」
• 6-2「高職學校評鑑實施方案」
• 6-3「高中職發展轉型及退場輔導方案 」



貳、方案目標
• 建立學校自我改善機制

– 檢視學校教育目標達成

– 促進學校自我提升與發展

– 落實學校本位管理

• 檢視學校辦學績效

– 強化學校自我評鑑效能

– 了解教育政策落實情形

– 確保學校辦學品質

•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計畫

之配套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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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評鑑組織

• 由教育行政人員、學者、專家等代表，分
別組成高中及高職評鑑會
– 督導評鑑工作

– 審查評鑑工具、評鑑方式及評鑑結果等

– 受理受評學校申訴案件

• 評鑑會下設評鑑工作小組
– 高中評鑑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

– 高職評鑑：國立臺灣師範大學

• 訪視評鑑小組：本部聘請專家擔任



肆、評鑑範疇與項目

1.校務評鑑

•校長領導 •行政管理

•課程教學 •學務輔導

•環境設備 •社群互動

•績效表現 •實習輔導

2.專業類科評鑑

•校長領導 •行政管理

•課程教學 •學務輔導

•環境設備 •社群互動

•績效表現

高職高中



伍、實施期程與對象

• 實施期程

– 自96年度開始辦理

– 以5年為一期程，賡續第一期程評鑑項目及內
涵，辦理第二期程（100至104年）評鑑工作

• 對象

– 高中學校評鑑：全國高中學校

– 高職學校評鑑：全國高職學校



陸、評鑑成績

• 項目及專業類科評鑑成績，皆以等第方式
呈現

– 一等：得分在90分以上

– 二等：得分在80分以上，未達90分
– 三等：得分在70分以上，未達80分
– 四等：得分在60分以上，未達70分
– 五等：得分未達60分



柒、結果運用

• 優質學校認證之依據

• 申辦特色招生之依據

• 核定補助與績效考核之參考

• 調整發展規模之依據

• 發展、轉型及退場輔導之依據

• 公立校長續任之參考

• 指派公益監察人之依據



1.積極辦理優質學校認證

• 最近一次評鑑結果達80分以上，經主管機
關認證，即為優質學校

• 訂於102年3月公告優質學校名單

• 本年度加速辦理169所高中職學校評鑑工
作，以達103學年度8成以上優質學校認證
之目標



2.落實發展輔導及追蹤評鑑

• 針對評鑑成績欠佳之學校，本部組成輔導
小組赴校進行發展諮詢輔導

– 校務評鑑結果列為「四等」以下

– 專業類科評鑑結果列為「四等」以下

• 發展輔導後1年內，組成追蹤評鑑小組，再
赴學校進行追蹤評鑑，瞭解學校改善情形



捌、達標作為
• 持續實施本方案，透過專家診斷，確認學
校辦學品質，逐年滾動修正優質學校名單

• 檢視各免試就學區優質學校認證比率，持
續透過高中職均優質化，輔助重點學校辦
學弱勢項目，以落實區域資源均衡優質發
展，滿足學生就近就讀之需求

• 針對辦學績效欠佳或經營困難之學校，持
續進行發展輔導或轉型建議，必要時予以
退場輔導，以確保高中職教育品質與學生
受教權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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